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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阳发改价格〔2021〕12 号

关于调整阳山县公办幼儿园

收费标准的通知

全县各公办幼儿园：

为促进我县公办幼儿园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升公办幼儿

园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 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18〕

11 号）有关规定，通过成本监审并结合我县实际，经县人民

政府同意，现就调整我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阳山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

我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实

行分类管理，收费标准详见下表：



收费项目 类别 收费标准

保教费
县城幼儿园 320 元∕生·月

乡镇幼儿园 280 元∕生·月

公办幼儿园在寒暑假、周六、周日及国家规定的公众假

期继续对在园幼儿提供保育教育的，保教费可在平时收费标

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50%。

二、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政策

（一）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幼儿园服务性收费是指幼儿园完成正常的保教任务外，

向在园幼儿提供可供家长选择的服务而产生的费用。

1.伙食费（含营养餐点）。幼儿园可在开学时按月或按

学期预收伙食费，伙食费只能用于支付与幼儿膳食有关费用。

幼儿园应于次月 15 日前向家长公布伙食费收支情况，学期末

（转、退园幼儿在离园时）实行多退少补。

2.托管费。全日制幼儿园幼儿每天正常在园保教时间不

少于 8 小时。幼儿园受家长委托，在国家法定工作日闭园后

（仅限全日制幼儿园）对在园幼儿提供托管服务的，可按实

收取托管费。

3.校车费。幼儿园自设或租用校车接送在园幼儿的，可

按实收取校车费。

服务性收费必须遵循幼儿家长自愿、非营利、据实结算、

多退少补的原则。幼儿园可根据幼儿实际需要按月收取服务



性收费，在园时间不足月的，以幼儿正式请假天数计退。

（二）代收费项目和标准。

幼儿园代收费是指幼儿园为方便在园幼儿的教育和生活

或为完成正常保育教育任务而产生的、由幼儿园统一代为支

付并由幼儿家长负担的费用。

1.生活用品费。生活用品费是指实行统一管理的幼儿园

为幼儿集中代购被褥、园服、洗漱用具等收取的费用，在新

生入园时一次性收取。

2.外出活动费。按实际发生费用据实代收并支付。

3.体检费。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统一组织在园幼儿定

期体检，可按实代收体检费。

代收费必须遵循幼儿家长自愿原则，可集中预收，实行

定期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三、其他规定

（一）除上述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外，幼儿园

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另

外收取费用；不得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借读费、

赞助费等；严禁收取“报名费”“入园资料费”“营养费”

“建园费”“管理费”“接送卡费”“育儿报刊费”及各种

形式的押金、备用金等。

因幼儿保育教育及幼儿园管理需要，所产生的暖气、空

调、家长开放日、亲子活动、信息服务、课本（学习）资料



等费用，从幼儿园公用经费中开支，不得设立收费项目。

（二）幼儿园应在显著位置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

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金额、

收费依据等相关内容。在招生简章或招生信息中，写明幼儿

园办园性质、办学条件、定价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

对贫困子女的减免规定或者其他救助办法。幼儿园必须严格

按照公示的收费标准实施收费。

（三）退费规定：公办幼儿园原则采取按学期收费，每

个学期按 5 个月计算。幼儿园不得在幼儿注册前或跨学期预

收保教费。幼儿因请假、转学、退学、插班等原因幼儿学期

内累计在园时间不满 10 天（含 10 天，以工作日计算，下同）

的，幼儿园按保教费缴费额的 80%退还；超过 10 天但未满 30

天的，按保教费缴费额的 50%退还；超过 30 天但不满 50 天

的，按保教费缴费额的 30%退还，超过 50 天的，不退还所缴

保教费。

因园方原因造成停课的，幼儿园应按实际天数退还保教

费用。

四、适用范围及执行时间

本方案所称公办幼儿园，指现有的全县公办幼儿园及今

后经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公办幼儿园。

本通知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保教费收费标

准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即 2021 年秋季学期新



注册入园的幼儿学生（包括插班生）按调整后的收费标准执

行，老生则执行原来（调整前）的收费标准。有效期 5 年，

施行期间如有新的政策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关于调整阳

山县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阳价〔2013〕28

号）同时废止。

本通知由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

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 10 月 19 日
Z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人大常委会办，县府办，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县审计局

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 10 月 19 日印发


